
河南省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管理细则

第1条  为更好地贯彻重点实验室“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河南省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重点实验室的实验设施与科研条件，吸引国内外科技人员致力

于神经损伤的致病机理以及潜在的修复手段的探索性科学研究，资助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员，引进出国留学、进修人员来我室开展科研工作，本实验室特设立河南省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以下简称“开放课题”）。

第二条  开放课题经费可通过外单位或个人委托本实验室承担的研究、开放课题协作费、上级划拨的实验室建设经费、依托单位的配套经费、专项经费等渠道进行筹集。

第三条  实验室根据每年的财务状况安排开放课题的资助数量和额度。重点资助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等相关科学研究。开放课题依据本实验室已经确立的研究方向设立相应的研究题目，凡对以上研究内容感兴趣的科研人员均可申请。所有依托开放课题资助形成的各类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均归河南省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重点实验室所有。

第四条  开放课题实行公开征集、自由申报，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遴选后择优资助，每项课题的资助强度为3-15万元。课题通过评审后开始实施，研究周期一般为3年。
第五条  开放课题的经费支出严格按照《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及财务管理等有关规定执行，确保经费专款专用、支出合规。

第六条  所有立项课题须提交开题报告、制定研究进度计划，并按期完成中期考核与结题验收，报送完整结题材料。

实行中期考核动态管理：中期考核不合格、未按计划执行的项目，将终止项目、收回剩余经费；中期考核优秀、成果突出的项目，可根据需要予以动态支持，优先保障项目持续推进。

第七条  课题执行期间拟发表论文、申报专利及各类科研成果，均须经实验室审核通过后方可投稿与申报。

第八条  项目结题要求发表SCI收录论文，其中重点项目要求发表新锐期刊分区2区及以上≥2篇或1区≥1篇，面上项目要求发表新锐期刊分区2区及以上≥1篇，青年项目要求发表新锐期刊分区3区及以上≥1篇，对于课题完成优秀者，后续开放课题可申请连续支持。

第九条  申请人承担开放课题形成的成果（专著、论文或其它科技学术作品等）第一作者单位必须署名“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重点实验室（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Medical University，Henan Key Laboratory of Neurorestoratology and Protein Modification）”，同时标注“河南省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项目（Supported by Henan Key Laboratory of Neurorestoratology and Protein Modification）”及项目编号。未按规范署名、标注的成果，不予认定为课题结题成果。
第十条  本管理细则由河南省神经修复与蛋白修饰重点实验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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